附件8：中外合资船代申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申请书

中外合资船代申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申   请   书

企业名称：                                        .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注  意  事  项

1. 申请人在填表前，应认真阅读本表内容、注解事项及《办事指南》。

2. 申请人应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交通部每周星期五上午八点至十二点接受电话咨询，其他时间请咨询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或登录交通部网站和中华航运网查询相关内容。

3. 申请人应保证其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4. 提交的申请文件、证件应当是原件，确有特殊情况只能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5. 提交的申请文件、证件或文件及证件的复印件应当使用A4纸。



交通部水运司制

二〇〇五年九月

申   请   书

                                 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我公司申请，交通部于      年   月   日下发了《水路运输批件》（编号为“交水批[    ]      号），同意投资设立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

按照《水路运输批件》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公司（分公司）已经完成了企业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申请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

按照《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通知书》的要求，提交了如下申请材料：

1、 《水路运输批件》复印件；

2、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3、 两名高级从业人员从业资历证明公证书、履历表和劳动合同；

4、 与港口、海关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协议或港口、海关出具的不具备电子数据交换的证明文件；②
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6、 固定营业场所证明文件；
7、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基本情况表；

8、 指定（委托）书。

申请材料中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及有关材料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签名：   

（公司印章）

年    月    日

注：①填写交通部或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名称，具体名称请参考《办事指南》中的交通部及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联系表；

②不具备电子数据交换条件的，应当提供有关港口或者海关的相应证明文件。请参考《办事指南》中“港口（口岸）电子数据交换（EDI）服务者名单”。
企业固定营业场所证明

	企 业 名 称
	

	住所(经营场所) ①
	市           区（县）                    （门牌号）

	房屋提供

者 证 明②
	同意将位于上述地址的房屋提供给该企业使用。

房屋提供单位盖章：

房屋提供者为个人的，由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需    要

证    明

情    况
	                        证明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①“住所（经营场所）”栏应填写详细地址，如“××市××区××路（街）××号××房间”。

    ②房屋提供者应根据房屋权属情况，分别出具以下证明：
    （1）房屋提供者如有房产证应另附房产证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产权单位公章或由产权人签字。
    （2）无产权证的由产权单位的上级或房产证发放单位在“需要证明情况”栏内说明情况，并盖章确认；也可由当地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在“需要证明情况”栏内签署同意在该场所从事经营的意见，并加盖公章。
    （3）产权为军队房产，应提交租赁协议、加盖产权单位公章的房产证复印件及加盖发证机关公章的“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4）产权为居委会的，“需要证明情况”栏内由街道办事处盖章确认。
    （5）产权为农村个人的，“需要证明情况”栏内由村委会盖章确认；产权为村委会的，“需要证明情况”栏内由乡、镇政府盖章确认。
（6）房屋为新购置的商品房又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应提交购房合同复印件、购房发票复印件、加盖房地产开发商公章的预售房许可证的复印件。

（7）房屋提供者为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具有出租经营权的企业，可直接在“房屋提供者证明”栏内加盖公章，同时应出具加盖本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不再要求提供产权证。
（8）房屋地处拆迁区域而近期又不拆迁，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明的，申请企业应当出具无条件服从拆迁的承诺书。

	房产证复印件粘贴处




高级业务管理人员履历表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年    龄
	
	电子邮件
	
	

	电    话
	
	传    真
	
	

	现任职务
	
	职    称
	
	

	教育及培训（包括大学教育）

	院校及培训机构
	时 间
	获取证书
	培训内容及性质

	
	
	
	

	
	
	
	

	
	
	
	

	国际海运工作经历

	工作单位名称
	时间
	职务
	工作内容

	
	
	
	

	
	
	
	

	身份证明

复印件粘贴处




注：高级业务管理人员目前尚在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或国家机关、民间团体工作的，须提供离职证明文件。

公      证     书

（2005）××××字第××××号

兹证明            （男/女，19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                          ）于     年   月至     年   月                  在                          （企业、事业单位或国家机关、民间团体名称）                （部门）工作，任               （职务）; 于     年   月至     年   月                  在                          （企业、事业单位或国家机关、民间团体名称）                （部门）工作，任                 （职务）。

                                                 公证处

                        公证员：

         年    月    日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①
	

	注 册 地
	
	经营口岸
	

	法定代表人
	
	企业经济类型
	

	经营场所地址
	市          区（县）       （门牌号）
	邮政编码
	

	注册资金
	
	货币种类
	

	出资人②及出资比例

	出 资 人 名 称③
	出 资 额
	出 资 比 例

	①
	
	

	②
	
	

	③
	
	

	④
	
	

	两名有三年国际海运经历的高级业务管理人员

	姓    名
	职    务
	主 要 工 作

	
	
	

	
	
	

	主要联系人及负责人电话及地址④

	名   称
	职务
	电话
	传真
	EMAIL

	
	
	
	
	

	
	
	
	
	

	
	
	
	
	


注：①“企业类型”填写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中外合资企业； 

②出资人多于四人时，请加行或合并填写，如“×××与×××分别出资”；

③填写出资企业名称和/或自然人股东姓名；
④至少各提供一名联系人和一名负责人的姓名及联系信息。
指  定 （委  托） 书

兹指定（委托）                 ①向交通（航运）主管机关办理                                    的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手续。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被指定（委托）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请在以下选项前划“√”）

□ 1、不得修改任何材料；

□ 2、企业自备文件的文字错误；

□ 3、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 4、其他有权更正的事项：（请详细注明）

指定（委托）人签字或加盖公章：

联系方式及号码：

被指定（委托）人签字：

联系方式及号码：

与被指定（委托）人关系：□1、企业、分公司、办事机构员工；

□2、自然人股东或法人股东企业员工；

□3、其他国际海运企业、海运咨询机构员工。

年    月    日

	被指定（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注：①填写受企业或者投资人委托到交通（航运）管理部门办理经营资格登记手续的人员名称。
